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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上午以现场

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

应到独立董事4人，实到4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裘益政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均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拟分拆控股子公司浙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码生

物”）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分拆上市”）。就本次分拆上市事项，与会独立董事审议了如下议案：

1.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

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

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对公司实际

运营情况及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事项的自查、论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分拆上市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和要求。

2.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

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分拆上市方案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

司浙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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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新码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预案》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方案合理、切实可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4.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

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

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各项条件

和要求。

5.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分拆上市背景、

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分拆上市具有合理的背景、目的，具有商业合理性及必要性。

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

境外上市的相关要求，具备可行性。

6.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

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7.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新码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我们认为新码生物具有健全、独立的组织机构及规范、独立的运行制度，具

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8.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

江新码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

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9.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

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分拆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提交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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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

10.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部分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存在持有新码生物股

份（不包括该等人士通过本公司间接持有的新码生物股份）的情况，但合计未超

过新码生物本次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11. 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我们一致同意，为公司本次分拆上市，由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处理与本次分拆上市有关的一切事宜。

三、结论性意见

1. 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

项条件和要求。

2. 本次分拆上市方案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合理的背景、

目的，具备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4. 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新码

生物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5. 公司本次分拆现阶段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提交的法律文件合

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分拆上市相

关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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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 4月 10日


